
 

 

粤交集纪委〔2008〕10号 
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 

转发关于印发《关于违纪违法案件移送处理
和协作配合工作的暂行规定》的通知 

 

直属各单位：  

现将中共广东省纪委等有关单位“关于印发《关于违

纪违法案件移送处理和协作配合工作的暂行规定》的通

知”（粤纪发[2008]9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贯彻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二 OO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

 

 

抄送：广东省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 

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综合事务部     2008年3月31日印发 

校对人：张永志            打字：02 






















